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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管理實習教學需要，並使學生實習有所規範，依據「本校學生實習辦法」及參酌本學系實際

狀況訂定「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視光學系學生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本學系學生實習，除教育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辦理之。 

三、 實習課程： 

眼視光實習(一)必修 8學分、眼視光實習(二)必修 8學分，共 16學分，於驗光所及醫院眼科

實習各 320小時(含)以上。 

四、 實習資格： 

學生實習前未修畢先修科目者，應放棄已選填之實習機構；先修科目之認定，依「馬偕學校財

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視光學系學生修業規定」第二條第五款辦理。 

五、 實習媒合與分發： 

(一) 以第一學年第一學期至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的必修科目1(不含視光專業實驗課程2)，成績平

均分數占百分之六十。 

(二) 以第一學年第一學期至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的視光專業實驗課程成績平均分數占百分之四

十。 

(三) 上述兩項加總之成績排名，由最高分者排序選填。 

(四) 如遇同分者，依序比較臨床視光學、配鏡學實驗及隱形眼鏡學實驗(一)課程成績，高分

者優先選填。 

(五) 學生經實習分發後，不得任意變更實習機構；如確有變更實習機構之需求者(例如：家庭

重大變故、適應不良等)，由學生提出申請，經本系實習委員會審核決定之。 

(六) 為符合公平原則，請勿選填三等親開設之營業單位及任職之同單位。 

(七) 選填時間以系辦公室公告之時間為主。 

六、 學生實習計畫書由本學系與實習機構共同協助擬定，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相關規

定，實習時間及作息依照各實習單位之規定。 

七、 學生須於實習前八周配合繳交實習單位所需個人體檢報告相關證明至系辦公室。 

八、 實習報告及評分： 

(一) 學生於實習結束前線上繳交實習報告，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與實習輔導訪視老師共同評

定，評分比重由本系訂定。 

(二) 實習機構及實習學生應於實習結束後填寫滿意度調查問卷。 

九、 實習輔導機制： 

(一) 本系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擔任實習輔導訪視老師，與實習機構共同善盡輔導責任。 

(二) 為提高實習成效及建立溝通管道，於實習期間不定期了解學生實習狀況。輔導次數以每學

期至少二次為原則，並填報「實習輔導訪視表」。 



十、 實習不適應離退轉介機制： 

(一) 實習期間，若經實習機構評估實習生的適應與學習狀況為不佳時，或學生因實習不適應且

經輔導無效時，得向本系提出實習中止之協商，由本系與實習機構共同決定實習中止或持

續。 

(二) 學生因故终止實習回校修課，應依本校選課時程進行選課，若已逾本校選課時程，另行個

案處理；重新校外實習時須從頭開始。 

(三) 學生因故中途轉換實習單位時，另行個案處理。 

十一、 實習申訴機制： 

(一) 若對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施或處理情形，認為實習權益受損害，得填寫「校外實

習權益申訴書」向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並送本校實習委員會備查。 

(二) 若因實習受到處分，認為該處分違法或不當，造成權益受損，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

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二、 學生實習時，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一律穿著本學系規定之實驗衣，穿著制服應遵守以下

規定： 

(一) 必須配戴識別證。 

(二) 務求整齊清潔。 

(三) 制服外不得加穿任何非制服的衣服。 

十三、 實習時間及地點的規定，依照下列原則： 

(一) 實習時間及單位由學校老師配合授課學分及實習機構之規定而安排，學生不得隨意調

動。如有特殊狀況，則須經由主授課教師及實習指導老師的同意。 

(二) 如遇國定假日或春假則依學校放假之規定，自然災害則依實習場所所在地之縣市宣布規

定辦理。 

(三) 實習時須準時到達實習單位，並向實習指導老師或實習單位負責人報到。 

(四) 無法參加實習者，須依照「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視光學系學生實習請假要

點」規定辦理。 

(五) 如實習期間遇國定假日或自然災害須補實習時數時，應配合實習單位規定擇日補足實習

時數。 

十四、 學生應本愛人之核心理念，遵守視光倫理及紀律、不洩漏單位機密及個案隱私、發揮同理

心，與個案維持良好的治療性人際關係，不接受個案的餽贈為原則。勿於公共場合或社群

網站討論或上傳受測者相關資料，且不得攜出實習單位。 

十五、 學生於實習時應虛心學習，不得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或怠忽職守。實習期間不准閱讀報章雜

誌、會客、接聽私人電話。若有急事可以打單位電話，實習期間，若需使用手機須取得實

習老師同意。上班時間內須完成交付之工作項目。下班離開單位時，須交班始得離開。 

十六、 若不聽規勸者，依情節輕重扣減實習總成績，並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十七、 學生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單位之各項規定，愛惜公物，任何物品不得占為己有。 

十八、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註 
1 112級第一學年第一學期至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的必修科目： 

應用物理學、應用物理學實驗、生物化學、生物化學實驗、幾何光學、生理光學、眼鏡光學、解剖

學、生理學、生理學實驗、眼球解剖生理(一)(二)、眼球解剖生理實驗、微生物學與免疫學、眼疾

病學、雙眼視覺學、視覺保健衛教(一)(二)、視光學概論、視光學(一)(二)(三)、視光法規與倫理、

高齡視覺健康評估與衛教(一)(二)、配鏡學、隱形眼鏡學(一)、臨床視光學及社區視光服務與學習

(一)。 

 
2 視光專業實驗課程：視光學實驗(一)(二)(三) 、配鏡學實驗及隱形眼鏡學實驗(一)。 


